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轉帳繳納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保險對象、投保單位及扣費義務人利用下列方式繳納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特訂定本要點。 

(一)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存款帳戶。 

(二)信用卡。 

二、本要點所稱金融機構及郵政機構，係指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以下稱保險

人)委託代收全民健康保險基金款項(以下稱健保基金款項)之公私營銀行、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轉委託其他公私營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信用部。 

三、本要點所稱存款帳戶，係指設立在金融機構之各種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

款、綜合存款、支票存款等存款帳戶，以及設立在郵政機構之劃撥儲金或

存簿儲金帳戶。 

四、保險對象、投保單位及扣費義務人得以其指定之存款帳戶與信用卡轉帳繳

納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長期約定轉帳繳納保險費。 

(二)單次約定轉帳繳納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 

五、第四點第一款之長期約定轉帳繳納保險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投保單位前往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填具「新增或註銷委

託轉帳代繳全民健康保險費約定書」或透過保險人之全球資訊網站，

依規定鍵入相關繳費及帳號資料，辦理申請。 



(二)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接受被保險人或投保單位之委託申請，於核對存

款帳戶資料無誤後，除將約定書留存備查外；並應於次月五日(例假

日順延)前，將當月委託之存款帳戶資料錄製媒體檔案傳輸至保險人

建檔。透過保險人全球資訊網站申請轉帳之資料由保險人留存備查。 

(三)保險人定期彙整轉帳繳納保險費資料，分別依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錄

製扣款媒體檔案，供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下載；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

確認扣款媒體檔案無誤後，按保險人與金融機構、郵政機構議定之作

業日程辦理轉帳扣款手續。 

(四)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應於轉帳扣款次營業日，將轉帳扣款結果檔案傳

輸回報保險人。 

(五)保險人依轉帳扣款結果，對於轉帳扣款成功者，以網際網路方式提供

電子繳納證明，如被保險人或投保單位要求寄發紙本健保費繳納證明

時，再配合寄發；對於轉帳扣款不成功者，按原限繳日期發單通知補

繳，並依法加徵滯納金。 

六、第四點第二款之單次約定轉帳繳納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透過保險人之全球資訊網站，依

規定鍵入相關繳費及帳號資料，即完成當次轉帳繳納保險費及補充保

險費之約定，無須填具約定書。 

(二)保險人定期彙整委託轉帳繳納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資料，並分別依金



融機構或郵政機構錄製扣款媒體檔案，供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下載；

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確認扣款媒體檔案無誤後，按保險人與金融機構、

郵政機構議定之作業日程辦理轉帳扣繳手續。 

(三)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應於轉帳扣繳次營業日，將轉帳扣款結果檔案傳

輸回報保險人。 

(四)保險人依轉帳扣款結果，對於轉帳扣款成功者，以網際網路方式提供

電子繳納證明，如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要求寄發紙本健

保費繳納證明時，再配合寄發；對於轉帳扣款不成功者，按原限繳日

期發單(書)補繳，並依法加徵滯納金。 

七、透過保險人全球資訊網站申請轉帳繳納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投保單位、

扣費義務人以公司、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等之存款帳戶或信用卡為限；

保險對象以使用本人存款帳戶或信用卡為限。 

八、第四點規定之存款帳戶存款人或信用卡持卡人對扣繳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

有異議，得檢具扣款資料影本向保險人提出申請，保險人經向辦理轉帳之

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查明確已轉帳，且查明扣繳異議情事屬實，將不計利

息如數退還存款人已轉帳代繳之金額。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

原應繳納之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保險人將按原限繳日期發單(書)請其補

繳，並依法加徵滯納金；但不可歸責於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

者，不在此限。 

九、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使用信用卡之相關約定事項，除本要點



規定外，悉依各發卡機構規定辦理。 

十、逾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作業要點規定。 

 

 


